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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性指標 

編號 問題 回覆 

1.  請問這些指標有正式的公文或是文件，通知承辦單位？ 已於114年12月3日郵件通知並公布於官網。 

2.  
共同指標性非計畫內容：請問在共同指標的選定上遇到困

難，請問查核點填報時，該如何處理？ 

申請類別A、B：依所執行範疇各擇2個以上 

申請類別C、D：依所執行範疇各擇1-2個 

可選擇較適用的共同性績效指標填寫。 

請於共同性指標填報欄位說明無法適用之原因，供委員

審查。 

3.  
本院為精神專科醫院，部分共同性指標項目會有不適用的

情況，例如範疇二績效指標：關鍵科別醫師配置與留任。 

申請類別A、B：依所執行範疇各擇2個以上 

申請類別C、D：依所執行範疇各擇1-2個 

可選擇較適用的共同性績效指標填寫。 

請於共同性指標填報欄位說明無法適用之原因，供委員

審查。 

4.  

請問D類共同指標，範疇一、二，各有3個指標，是否皆

要填寫？還是僅依當初申請計畫中與共同性指標相符的指

標來撰寫？ 

申請類別A、B：依所執行範疇各擇2個以上 

申請類別C、D：依所執行範疇各擇1-2個 

可選擇較適用的共同性績效指標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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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共同性指標為鼓勵性質，A類依所執行範疇各擇2個以

上，請問是否最少就要選3個？ 

申請類別A、B：依所執行範疇各擇2個以上 

申請類別C、D：依所執行範疇各擇1-2個 

可選擇較適用的共同性績效指標填寫。 

舉例：單位申請1~4個範疇，範疇1~4各選填2項，共計

填寫8項。 

6.  

請問向"薪酬與人力穩定結果"與"AI/智慧系統臨床應用"這

類有細項的指標，各細項均算一項指標還是全部細項要達

成才算一項指標？ 

申請類別A、B：依所執行範疇各擇2個以上。 

申請類別C、D：依所執行範疇各擇1-2個。 

可選擇較適用的共同性績效指標填寫。 

單一小指標可視為一項。 

7.  Ａ、Ｂ類可填寫Ｃ、Ｄ類的指標嗎？ 
共同性指標A、B類請填A、B類指標，以利未來資料統

計。 

8.  
請問提報共同性指標至少2項，可以跟醫院原有提報指標

一樣，還是不能重覆？ 
可重複填寫。 

9.  若同時有A2跟B2計畫，相同範疇能否選一樣的指標？ 依計畫內容可各自選擇適用的共同性績效指標。 

10.  
期中共同性指標與原計畫提報的自訂指標相同，是否可重

覆提報？ 
可以，請分別填寫。 

11.  
有關共同性指標在原計畫沒有提到執行方案，但是醫院目

前執行收集之資料是可以達成的，可以提報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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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若範疇的共同指標無法達成時，是否會影響第二階段撥

款？ 

共同性績效指標目前是“鼓勵”填寫，填寫符合共同性

指標，有利於亮點成果之呈現供委員評估與第二階段的

審核。 

13.  
有些範疇內的共通性指標有相符可以填寫，但另一部分範

疇內的指標和新公告出來的不相符應該如何填寫？ 

共同性績效指標目前是“鼓勵”填寫，符合填寫共同性

指標，有利於亮點成果之呈現供委員評估與第二階段的

審核。 

14.  
如果本來沒有申請範疇2，但是共同性指標有做，這樣是

要變更計畫書嗎？ 
無須變更計畫書，但鼓勵填寫。 

15.  

1. 比較基準，需以114/9/1前計算，是要以114年1至8月

加總取平均來比較？或有其他計算方式？ 

2. 需以114/9/1前計算，是要以114年1至8月加總取平均

來比較？或有其他比較基準？ 

1. 年度： 113/1/1-113/12/31(補助前一年度) 。 

2. 時間點： 114/8/31(補助開始前一天) 。 

16.  

若共同指標在基準年度尚無數值，是否可將基準值設為

0，並以114年度實際產生的數值，作為已有執行進度的

判定依據？ 

若為逐年增加件數可設為0，若為%比較則不建議設為0 

17.  
共同性指標是否需計算合作醫院指標？還是只計算計畫執

行醫院數值即可？ 
以計畫書內且有執行醫院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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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 敝會本來提交的計畫中有寫範疇二的指標(eg.專業培訓

與多元數位學習)，與共同性指標(數位工具與智慧醫療能

力培育成效)概念類似，希望使用數位工具輔助人員培

育，但名稱不完全一樣，這樣可以寫入共同性指標嗎？ 

2. 延續上題，衡量指標的計算方式要完全同於範例(數位

技能培訓課程參與情形（％）)，或是可不同？因有些指

標的性質較符合醫院，套用至醫學會有些可能不太適用 

1. 可以。 

2.請符合範例所使用之公式。若為C、D類，有另列可填

寫的標準。 

19.  年度指標是不是用月平均比較合適？ 依公式期程填寫。 

20.  

請問共同性指標部分，是否於115年度選用後，後續年度

都需要報告此項目無法做更動？因目前選用共同性指標部

分是勉強可報告的程度，而非計畫內主要執行項目 

建議選用可持續追蹤之共同性指標。 

21.  

請問若A2計畫是醫師公會主責，A類共同性指標該如何填

寫，A類的指標多屬於醫學中心等級指標，醫師公會多為

診所基層。 

若主提機構為醫師公會，但合作機構仍有醫院，還是可

以彙整醫院資料後填列。 

22.  
查核點填報之共通性指標選定倘若自定指標已有訂定，是

否可重複選定或須另選其他指標？ 
可重複填寫。 

23.  
一個績效指標若有兩項小指標，兩個小指標都要符合嗎？ 

還是達成其中一項就可以？ 
單一小指標可視為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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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本院有申請A2、B2(社區醫療群)的計畫，說明會中有說

共同性指標計算要包含合作機構，請問： 

1. A2及B2的合作機構皆有非醫療機構，此部分是否排

除？ 

2. B2為本院代表社區醫療群送的計畫，在指標計算本院

是否也要納入？ 

1. 合作機構符合共同性績效指標定義者可列入，不符則

可排除。 

2. 依計畫內容各自選擇適用的共同性績效指標。 

25.  
請問「醫事人員」是指「在醫院工作的人」嗎？還是有更

具體的定義呢？ 
請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定義為準。 

26.  
計算之資料是否只納入本院員工，像主治醫師要由本院聘

用才能計算嗎？ 
需為專任人員，合作機構專任人員也須納入。 

27.  請問「留任」的定義為何？在職多久算是達到留任？ 任職滿一年醫事人員(即115/3/31已任職1年以上者)。 

28.  留任率是指住院醫師，還是主治醫師，還是兩者？ 全院有職登總人數。 

29.  

醫事人員留任率（任職滿一年醫事人員數 ÷ 僱用醫事人

員數）的計算，是以曆年（如114/1/1～114/12/31）為

基準嗎？分母的僱用醫事人員數究竟是指年度初在職的所

有醫事人員，還是僅限於當年度新進人員？  

30.  
回任定義，一定要連續六個月未執業嗎？若今天退休，明

天聘用是否可以？因攬才不易。 

非現職醫事人員係依據未執業登記6個月以上認定，若符

合該指標可列入，若不符合則不應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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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請問「非現職醫事人員回任人數成長率」的回任有限制在 

1. 只計算離職或含退休人員嗎？ 

2. 回任身分別若為兼任可以嗎？ 

3. 從本醫院離職6個月(且未執業登記者)後，再回本醫院

上班？或是從別的醫療機構離職6個月(且未執業登記者)

後，再回本醫院上班？ 

範疇一：非現職醫事人員回任人數成長率的分子-「連續 

6 個月以上未執業登記者」，此係指本院職登，還是也包

含他院職登？例：若同仁離職至他院就職有執業登記者，

再回院就職，此是否就不算？ 

1. 未執業登記6個月以上。 

2. 須為專任者。 

3. 無論從何處離職，符合未執業登記6個月以上，皆可計

算在內。 

32.  
非現職醫事人員回任人數成長率：育嬰留職停薪2年後回

任，是否可算回任人數？ 

育嬰留職停薪視為非離職，不應列入非現職醫事人員回

任人數成長率。 

33.  

「指標二：智慧科技減少工作負荷成效」，僅限填報深耕

計畫中導入的科技嗎？但該計畫科技導入落地將會是在1

15年第4季，是否能填報其他非計畫中的科技導入項目？ 

應填報深耕計畫中執行之科技導入項目。 

34.  

請問「重複性工作人力需求下降率」是否有建議如何評估

人力需求，所需人力該以什麼為依據？因為醫事人員執行

非專業性重複工作時大多利用空檔時間穿插不同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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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請問「重複性工作流程時間縮短率」的重複性工作定義為

何？ 

醫事人員執行非專業性重複工作時是否有建議該如何評估

工作時間為統一基準？  

36.  

有關範疇一的醫事人員壓力改善部分，若114年-115年執

行本計畫，114年可蒐集到基準年數據，但到期中查核點

時間尚未有改善幅度的數據，是否可以等到115年期末結

案時再呈現？ 

請於本次期中查核先填列所選共同性指標，並於說明欄

說明。 

37.  
範疇一共通性指標工作壓力指標改善幅度：因基準年113

年未有做壓力量表之調查，該如何計算壓力改善情形？ 

可選其他指標作為填寫項目；或收集當年度壓力指標，

做為下一年的基準年，並於下一階段做為績效指標。 

38.  工作壓力指標改善幅度之工作壓力的定義為何？ 單位自行進行壓力評量。 

39.  
請問「工作壓力指標改善幅度」若醫事人員任職未滿一年

是否列入計算？ 

若醫事人員於追蹤期間(114/9/1 - 115/3/31)在職並參

與壓力評量，其分數應會被計入該期間的平均值中。 

40.  
「指標三：醫事人員壓力改善」，壓力評估工具是否有指

定？如未指定，是否可由機構自行採用？ 

依各醫院慣用或符合專業標準的壓力評估工具並確保基

準年與追蹤年的統計邏輯一致，且數據真實可供檢驗。 

41.  

範疇一共同性指標-醫事人員壓力改善是否有指定之壓力

量表，或由各執行單位自行設計或選用量測工具符合壓力

評估，即可屬之？ 

依各醫院慣用或符合專業標準的壓力評估工具並確保基

準年與追蹤年的統計邏輯一致，且數據真實可供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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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指標四：彈性排班與智能排班導入成效」，本院因已推

動智慧排班多年，故計畫中無智慧排班導入推動項目，是

否可用本院近年升級智慧排班系統之成果呈現？ 

已執行多年非計畫所列之項目不應提列，請填寫受本計

畫補助項目指標填寫，並請於說明欄備註。 

43.  
衡量或量化基準定義所提「醫事人員總人數」是指全院有

職登總人數？還是跟計畫有關職登總人數？ 
全院有職登總人數。 

44.  

範疇二：專業訓練中的專科訓練在B2(社區醫療群)沒有住

院醫師，是否可以針對永續相關課程做計算？ 診所若非

五大科該如何計算？ 

A、B類 專業訓練人員無限定住院醫師參訓；參訓課程可

填寫於備註欄位。 

45.  
專業訓練包含所有專科訓練中是否包含醫事人員證照的必

修課程？ 

可，專業訓練包含所有專科訓練及永續相關課程，請說

明培訓課程。 

46.  
請問「數位技能培訓課程參與情形」下面寫「備註：說明

培訓課程」需要提供資料？ 
說明培訓課程名稱，各項課程資料請單位自行保存。 

47.  

1. 有關範疇二跨部門與綜合能力培訓成果的計算公式，能

否說明跨部門合作的定義？ 

2. 另範疇二中的指標多項分子用的是人次，可以重複計

算，分母用的是人數，算起來數值可能會超過100%，請

協助確認公式是否需調整？ 

1. 不同部門之間為共同目標協作，涉及不同專業或職

能。 

2. 公式無需調整，超過100%代表醫院的人一直接受專

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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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請問「跨部門合作參與情形」的參與跨部門合作定義為

何？是指「訓練」或是「臨床活動」呢？本院每日皆有各

式各樣跨部門的臨床活動及訓練？該如何認定及計算人

次？ 

 

 

49.  
衡量或量化基準定義所提「參與跨部門合作之醫事人

次」，若是跨院合作是否也能計算？ 
可以。 

50.  

本計畫主要執行單位會以基層診所為主，合作單位包含衛

生局及醫院，想請問在範疇一的「跨部門與綜合能力培訓

成果」指標中，診所、衛生局、醫院是否可以算跨單位？ 

可以。 

51.  

關鍵科別部分，舉例之五大科，是否有包含次專科比方神

經內科、整形外科等科別之醫師，以及該項目的比較基準

等欄位要選擇哪個時間點的數據？ 

1. 不包含次專科比方神經內科、整形外科等科別之醫

師，次專科可納入自訂指標。 

2. 113年度為基準。 

52.  
請問關鍵科別醫師留任率計算公式，分母為醫師總數(不

含外部支援醫師) 嗎？ 
需為專任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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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關於關鍵科別醫師留任率計算公式，如醫院未常設某關鍵

科，得不提報該專科醫師資料？ 

在提報時僅需針對院內現有的關鍵科別進行統計與呈現

即可。可以在說明欄位中清楚標註院內編制僅含哪些科

別，以利評核委員理解數據結構。 

54.  

績效指標「關鍵科別醫師配置與留任」此項指標，請教是

直接提供全院性的資料？還是第一階段有參與計畫的科

別？ 

全院性資料。並依備註說明，於說明欄呈現各科別情

況。 

55.  
請問2026年3月繳交查核點報告時，計算的招收率是指20

25年8月的住院醫師招收率嗎？ 
係指114/9/1-115/3/31招收到的醫師人數。 

56.  

有關「指標一：AI/智慧系統臨床應用-負責任AI落地機制

與辦法建立數」，醫院端僅會建立一套負責任AI治理辦

法，內容包含AI治理與AI落地管理機制，是否只要詳述該

治理規則，不需要計算數量。 

請計算相關機制與辦法數量。 

57.  

1. 在 AI/智慧系統臨床應用的績效指標中：『負責任AI落

地機制與辦法建立數』是否應以實際落地部署數作為計算

基準？ 

2. 『完成臨床AI取證驗證（或取得TFDA）』是否能以已

落地的AI系統數量提報？可否請主管機關更詳細界定這些

指標的計算方式與基準？ 

1. 『負責任AI落地機制與辦法建立數』：已實際落地與

辦法建立完成為基準。 

2. 『完成臨床AI取證驗證（或取得TFDA）AI數量』：以

取得證驗證並落地執行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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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電子病歷/電子醫囑覆蓋率(％)＝電子病歷/電子醫囑建置

之病例數÷全部病例數×100％ 

請問電子醫囑是指電子簽章，還是其他項目？ 

電子醫囑或電子簽章皆可。 

59.  

「電子病歷/電子醫囑覆蓋率」及「智慧化單位/部門覆蓋

率」：是指施行計畫所產生的電子病歷/電子醫囑/已導入

智慧流程的數據嗎？ 

115/3/31當天計算之醫院總病例數。 

60.  

範疇三：電子病歷/電子醫囑建置之病例數→電子病歷是

指本院宣告單張嗎？ 另電子醫囑的意思是？ 目前全國應

該都有醫囑系統了 

否，電子醫囑是指醫師透過電腦系統直接輸入診斷及治

療指示；此項供尚未導入電子病歷與電子醫囑之機構填

寫。 

61.  
請問電子醫囑定義，若一份住院資料內的某一項（例，住

院同意書）為紙本，是否就不能列入計算？ 
是，不能列入計算。 

62.  

1. 請問範疇三：智慧病房/智慧門診導入在定義處寫的是

「智慧化單位/部門覆蓋率」請問該用「智慧病房/智慧門

診」還是「智慧化單位/部門」作為分子呢？ 

2. 另外，分母的總單位/部門包含行政單位嗎？ 

1. 

  

2. 醫療科室及行政部門皆可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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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1. 「智慧化單位覆蓋率」，是否可提供明確指標定義，以

利作為指標衡量依據？ 

2. 「參加國際智慧醫療評比次數」，是否可提供明確指標

定義，以利作為指標衡量依據？ 

1. 

 

2. 國際智慧醫療評比皆可列入計算，並說明評比名稱，

各項資料請單位自行保存。 

64.  

「指標四：資安認證與資訊安全成效-資安認證覆蓋率，

覆蓋率＝已取得指定資安認證之系統數 ÷ 系統總數 × 10

0％」，本院依照衛福部規定，醫學中心資安認證範圍有

五項，但要逐一詳列計算系統總數需要知道明確的系統數

計算定義(例如：HIS是算一個系統還是複數系統？) 

各醫院之系統總數以該院提報之資通安全維護計畫中所

列之系統為主。 

65.  
資安認證與資訊安全成效中，其計算公式中的「系統總數

據」應以何做為依據？ 

各醫院之系統總數以該院提報之資通安全維護計畫中所

列之系統為主。 

66.  

資安認證問題：關於「資安認證覆蓋率」，系統跟外部廠

商租用，如果廠商那邊本身已經有資安證書，我們是否就

可以直接算這個系統「已取得認證」？ 

系統生命週期包含設計、開發、建置、維運等階段，廠

商取得之資安證書驗證範圍僅包含系統設計及開發階

段，若未涵蓋後續維運及使用階段，使用機關仍需取得

驗證。 

67.  
請問範疇四：分級醫療與連續性照護成效定義中提到的

「上轉、下轉」的定義為何？ 
上下轉依「台灣醫療院所」分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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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計算醫療院所下轉率平均值，體系分院是否需要排除呢？ 不需排除，可列入計算。 

69.  

「分級醫療與連續性照護成效：就醫件數上下轉率」這個

指標目前是以下轉率要高於基準值，但本計畫的主要執行

單位為社區基層診所，請問是否可以把上轉率也算入指標

中？ 

社區醫療群（診所）以上轉率為計算標準。 

 

 

70.  

有關社區醫療群接受下轉率平均值，社區醫療群的定義是

僅台大社區醫療群診所？那以台大醫院為第二或第三後送

醫院的社區醫療群診所？還是任何有參加社區醫療群的診

所？ 

可以，上下轉依「台灣醫療院所」分級為準。 

71.  

1. 在基準定義述明「就醫件數之下轉率高於基準年平均

值」基準年為113年，請問計算期間為接受上轉是113年1

月至12月轉入，下轉是113年1月至12月轉出是否正確？

以及114年4月提供指標時是否需要提供Q1的下轉率？ 

1. 平均值計算的期程： 

基準欄：113/1/1 -113/12/31； 

達成值欄：114/9/1 -115/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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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期中查核點需要提供的社區醫療群「接受下轉率」

平均值，該平均值計算的期程為何？ 例如分母為本院113

/9/1至113/12/31轉出社區醫療群診所人數，分子為113/

9/1至113/12/31社區醫療群接受下轉人數？ 

2. 

 

72.  

「偏遠地區醫療服務成效」之「偏遠地區」是否適用內政

部定義：人口密度低於全國平均人口密度五分之一之鄉

（鎮、市、區），或距離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在地七

點五公里以上之離島？ 

依衛生福利部「優化偏鄉醫療精進計畫第二期(113-116

年度) 」定義的偏遠地區、高度偏遠地區及離島地區為

準。 

73.  
請問範疇四：偏遠地區醫療服務成效之「偏遠地區」的定

義為何？ 

依衛生福利部「優化偏鄉醫療精進計畫第二期(113-116 

年度) 」定義的偏遠地區、高度偏遠地區及離島地區為

準。 

74.  
偏遠地區病患至醫院就診，提供醫療服務，是否適用「範

疇四：偏遠地區醫療服務成效」之人次統計？ 
否，本項指標係指至偏遠地區提供服務之人次。 

75.  
範疇四：偏遠地區醫療服務成效，請問醫療服務有規範

嗎？ 還是依照醫院認定即可？ 
偏鄉醫療與衛教皆可列入，並於說明欄位中註明。 

76.  
請問衡量定義所稱本年度，是指114年還是115年？（因1

15年之碳排放量是116年盤查） 
年度碳排放量係指該年度1/1-12/31之碳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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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請問衡量定義所稱碳排放量是否只計算範疇一、範疇二？ 
範疇四所指之碳排放量計算範圍為「碳盤查範疇細項」

之範疇一與範疇二（與醫中碳排計算標準相同）。 

78.  

醫療設施碳排與綠色醫院成效：碳排放量為年度資料，無

法以114/9/1～115/3/31計算，請問可以用114年碳排量

與113年碳排量比較嗎？ 

已修改碳排放量之計算方式，年度盤排放量計算時間改

為114/1/1-114/12/31。 

 

79.  
請問如發佈永續報告書頻率設定為2年1次，例如115年發

佈後，下一次發佈是117年，是否會影響績效指標數值？ 
評分標準會依多方面項作評分標準。 

80.  

永續報告發布件數：依照GRI準則撰寫永續報告書並對外

公開件數，請問可以填寫本院「累計」至114/9/1 -115/

3/31這段時間的發布報告書數嗎？ 

請統計114/9/1 -115/3/31期間發布件數。 

81.  

共同性指標四，參與ESG課程，在範疇二與範疇四皆有寫

入，範疇二有經費補助，範疇四為自籌款，但兩個都有寫

在計畫內容中，這樣可以把範疇二上課的人加進範疇四的

計算裡面嗎？ 

可以。 

82.  
經費使用情形中的「實際支用數」定義，是指已請購、已

請款、還是已付款？ 
請依經費實際「支出」（撥付數）情形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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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填報 

編號 問題 回覆 

1.  
請問查核點規範是否為計畫執行單位的自我檢視文件記

錄，衛福部會派員至現場查核嗎？ 

依契約書第十一條：必要時，甲方並得派員至乙方瞭解計

畫執行情形或要求乙方計畫主持人向甲方簡報。 

2.  
整體計畫執行進度，係以執行單位自行評估佔總進度%，

或者有其他規範具體量化之估算方式？ 
依貴單位提交之計畫內容自行評估。 

3.  
【肆、補助經費與配合款使用情形】的業務費區分為【其

他項目經費】及【其餘業務費】。想確定是如何區分？ 

【其他項目經費】：業務費項下專款專用之「其他」項

目。 

【其餘業務費】：業務費項下非專款專用項目。 

4.  
請問填報文字中可以插入圖表，還是所有圖表放在附件呈

現？ 
填報請以文字填寫，圖表以附件上傳。 

5.  請問「辦理情形說明」如何填寫？ 
請填寫辦理該項查核點的情形，如完成日期、辦理事項

等。 

6.  
填寫期中報告【肆、補助經費與配合款使用情形】內容

後，是否需同時附上各項費用的粘貼憑證？ 
僅需填報數字，單位自行保存各項支出憑證或支用單據。 

7.  
經費使用係指實際已支出之費用？若與廠商與完成採購合

約簽定，是否視同經費使用？ 
請依經費實際「支出」情形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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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請問計畫業務相關的平台系統預計上線時間？ 待公佈，預計115.4.1-115.4.30為管考平台填報期間。 

9.  

查核點規範所訂定之查核時間、查核內容、查核報告格

式、查核形式/方式(內部自我檢視/貴部會審查人員來訪)

為何？ 

1. 填報資訊請參閱官網，並依計畫書原訂內容查填。 

2. 依契約書第十一條：必要時，甲方並得派員至乙方瞭解

計畫執行情形或要求乙方計畫主持人向甲方簡報。 

10.  

若經費來源都是配合款(人力資源管理系統，配合款490

萬)，可否刪除該項績效指標(資源管理系統跨院擴散與採

納家數)？ 

原提列配合款為支應計畫需求並已簽訂契約，不得任意刪

減，故不建議刪除該項指標。 

11.  
請問該採購案第一期的評比KPI為何，第二期經費才會被

核准？ 

第一階段經費已核准，分3期撥付，惟第一階段經費動支

率>80%有利下一階段經費申請。 

12.  

1. 落後及改進分析，用於115年3月31日之查核，具體恐

各家機構均難達80%進度，應如何填報？ 

2. 可否刪減期中報告查核點執行率、預支用的百分比的章

節？ 

1. 「落後情形小於 80%」係指截至 3/31應完成項目的達

成比例，而非整體總進度百分比。 

2. 填報格式不可任意刪除，請如實填寫。 

13.  

有關3/31查核點經費需達80%之規定，本院初步試算至3

/31約為78%，未達 80% 之主原因為部分經費尚卡在人

事費及臨時人員薪資之認列時點。 

因此想請問是否可於3/31查核時，將人員薪資認列至12

月份之薪資納入計算，以利達成80%之經費執行比例。 

期中查核點經費計算為114/9/1 -115/3/31間實際支出之

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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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經費使用<80% 需要進行落後分析嗎？ 
不需要。填報整體計畫執行情形「進度」百分比小於80%

者，才需填寫伍、落後情形分析及改善措施。 

15.  

1. 第五大項落後情形分析及改善措施（總執行進度百分比

<80%者須填列)）→請問這裡有含「經費執行<80%」需

填寫嗎？還是只需填寫「查核點指標執行率<80%」才需

要填寫？ 

2. 期中報告：「第五大項落後情形分析及改善措施」與

「亮點成果」有無限頁數？ 

1. 僅查核點指標執行率（即進度百分比）<80%者需填寫

落後原因說明。 

2. 無頁數限制。 

16.  
經費使用須達成80%，所謂使用是指採購案的「決標」，

還是「驗收」，抑或是「收到發票」，始算入完成使用？ 
請依經費實際「支出」（撥付數）情形填報。 

17.  

1. 有關【貳、 查核指標及績效指標達成情形】，一、整

體計畫執行情形，其中表格「計畫進度」之年累計「預定

進度(A)」及「實際進度(B)」填答問題，請教此處要填列

的進度是應該指「查核指標達成情形」？ 

2. 若是，因各子計畫自訂累計「預定進度(%)」不一，舉

例(至115/3/31)：子計畫A：30%、子計畫B：75%、子

計畫C：100%，那要如何計算累計「預定進度(A)」。若

不是，請教如何計算累計「預定進度(A)」及「實際進度

(B)」。 

1. 是。 

2. 若子計畫 A 為 30%、子計畫 B 為 75%、子計畫 C 為 1

00%，則累計預定進度 (A) ＝ (30%+75%+100%)/3=68.

33%。 

同理，實際進度 (B) 也是將屆時這三項子計畫的「實際完

成進度 (%)」相加後除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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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如果計畫中某設備（大於150萬公告金額 ）KPI允諾於3/3

1設備建置完成，但因採購證照人員或採購招標期程有所

延誤，延後於6/30建置完成。 

由於該KPI仍於第一期114-115年度完成（可請款），請

問衛福部是否可放寬認可該KPI第一期執行率為100%？ 

1. 購案執行查核點進度百分比依單位所訂定之標準計算，

經費請依實際「支出」（撥付數）情形填報。 

2. 請依至3/31的執行進度填寫，並填寫落後理由。 

19.  
115年03月有些計畫尚未進行，此類的「自訂指標達成-

第一階段達成值」是否能以NA呈現？  
可，請依執行進度填寫。 

20.  p.13的「說明」，是指辦理情形說明或是落後原因說明？ 係指辦理情形的說明。 

21.  

為配合採購法辦理且需符合資通安全相關規範，再加上研

究助理人員招募不易、2月適逢農曆過年等因素，故今年

3月查核點紀錄是否有機會依照目前受補助之各機構執行

現況予以彈性調整？ 

請依執行進度填寫，落後部分請於說明欄說明。 

22.  
查核點報告中的【二、查核指標達成情形】是否為填報計

畫中的「架構與策略」內容的達成情形？ 

應為【伍、效益評估】之【二、年度查核點說明】之

【(一)114年9月1日至115年3月31日】之內容。 

23.  

請問期中報告以下內容會建議對照原計畫書哪些內容，以

避免填錯。 

1. 【貳、查核指標及績效指標達成情形】之【二、查核指

標達成情形】 

2. 【三、績效指標達成情形】之【(二)自訂指標達成情

形】 

1. 【伍、效益評估】之【二、年度查核點說明】之【(一)

114年9月1日至115年3月31日】。 

2. 【伍、效益評估】之【一、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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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請問查核點填報紀錄中整體計畫執行情形的經費使用核定

數是指第一期款還是第一階段的費用？ 
以第一階段（114-115年）之經費計算。 

25.  
採購案完成第一期款但未完成驗收，這樣可以統計到期中

查核點時間嗎？ 

1. 購案執行查核點進度百分比依單位所訂定之標準計算，

經費請依實際「支出」（撥付數）情形填報。 

2. 請依執行進度填寫，並填寫落後理由。 

26.  

查核點填報格式：因封面的出國報告有備註僅期末填寫，

若2026年3月有執行出國計畫，4月繳交之期中報告，需

檢附出國報告嗎？ 

期中查核點填報紀錄尚無需檢附出國報告，出國報告請於

期末報告時檢附。 

27.  

經費結報規定：補助款上限 = 實際總花費x核定金額補助

款占比；配合款支出 = 實際總花費x核定金額配合款占

比。以下為舉例及提問： 

核定經費有1億元，補助款是7500萬，配合款是2500萬，

項目分配如下： 

設備費補助款2000萬，配合款1000萬。(67%：33%)；業

務費補助款3500萬，配合款500萬。(87.5%：12. 5%)；

人事費補助款2000萬，配合款1000萬。(67%：33%)。以

上若以經費結報計算方式比例為75%：25%。 

但實際上是以不同比例的費用別加權平均的結果，不是每

一個費用別都是75%：25%。 

實際執行時，如經費流用導致各項目補助款與配合款與原

提列相異時，請如實填報，惟總經費比例不得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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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個費用別預算都花好花滿，最終各費用別的補助款

和配合款實際花費，會等於用總花費乘以核定總經費比例

的結果。 

但如果只要有一個費用別沒有用滿，那以費用別計算出來

的補助款和配合款花費就會失真。 

也就是說，填報「補助經費與配合款使用情形」所計算的

實際支用補助款及配合款，一定會和結算時算出來的不

同。是否可以不管計畫書上記載的各費用別預算比例，填

寫「補助經費與配合款使用情形」就以總經費補助款及配

合款比例去填寫？只是如此一來達成率可能會有超過100

%的狀況。 

28.  

1. 第一階段的KPI大多數為建立制度與流程，查核的時候

是看有沒有把制度建立，還是要看到成效的數字？ 

2. 在人才培育這一塊，查核比較看的是開了幾場、多少人

上課，還是有沒有變成一個固定的培育制度？ 

1. 請依原計畫訂定之衡量基準描述達成值。 

2. 請依原計畫訂定之衡量基準描述達成值。 

29.  
如計畫變更查核點在預計變更，因變更有審核時間，如未

在4/1前通過審核，查核平台上線後該如何填寫呢？ 

如變更未於115/4/1前經本部核定，請依原計畫書規劃填

寫，並可於說明欄說明。 

30.  
請問物價上漲導致經費不足支應，能否將115年經費配合

款項目，移至116年使用？ 
配合款應維持該階段所提列之比例，不應任意移用。 

 


